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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4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5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39 号）的回复

公告，我部高度关注回函事项，请你公司再次核查并作出详细说明： 

1、根据回复公告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康得投资集团”）与北京银行西单支行（以下简称“西单支

行”）签订了《现金管理合作协议》，为康得投资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

供现金管理服务网络服务，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及主要子公司已加入《现

金管理合作协议》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康得投资集团与西单支行签订《现金管理合作协议》的具体

内容； 

（2）康得投资集团与西单支行签订《现金管理合作协议》及你公

司、主要子公司加入《现金管理合作协议》的原因； 

（3）你公司及主要子公司加入《现金管理合作协议》是否导致你

公司与康得投资集团共用银行账户，是否存在将公司资金通过《现金

管理合作协议》存入康得投资集团及其关联人控制的账户的情形，是

否导致康得投资集团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。 

2、根据回复公告，2018 年 6 月 10 日，你公司子公司康得新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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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得新光电”）与中国化学赛鼎宁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化学赛鼎”）签订《采购委托协议》，并于

2018 年 7 月至 11 月期间累计支付中国化学赛鼎采购预付款 21.24 亿

元。截至目前，康德新光电暂未收到上述委托采购交易项下的任何设

备，并经公司自查，暂未发现康得新光电与中国化学赛鼎存在关联关

系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独立董事提出，从注册会计师通过天眼查获得的信息看，

上述交易为实质性的关联交易，并构成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。

请对照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0.1.2 条、第 10.1.3

条和第 10.1.6 条，逐条说明你公司与中国化学赛鼎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 

（2）康得新光电委托中国化学赛鼎进行采购的原因，预付款占

采购金额的比例、大额支付预付款的合理性； 

（3）《采购委托协议》以及补充协议书的具体内容，包括但不限

于采购内容、数量、价格、结算方式、交货期限、违约责任等； 

（4）中国化学赛鼎在未交付任何采购设备的情况下，你公司直

至 2018 年 11 月 28 日仍支付 5,000 万元预付款的原因，是否符合商

业逻辑，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； 

（5）结合上述问题，进一步核查并说明相关资金是否最终流入

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，是否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

金，你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了忠实和勤勉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对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将《现

金管理合作协议》、《采购委托协议》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回函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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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

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